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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約 伯 記 第 十 一 講  
 

以 利 戶 的 言 論 (二)  
 
以利戶第三次說話(伯35:1-16): 在這章, 以利戶指出約伯在話語中的不是; 第一方面, 約伯在質問為甚
麼要行公義, 而行公義對他有甚麼益處? 第二方面, 約伯認為不犯罪比犯罪也沒有甚麼好處. 對約伯來
說, 這兩個問題既是嚴肅, 又是最令他困擾的. 以利戶對約伯的指責顯得非常有智慧; 他沒有先將約伯
所說的話, 作出道德的批判, 卻一步步地領約伯看見一些他可能從來沒有想過的觀點.  
(壹) 以利戶責備約伯自以為有理(伯35:1-3) 

(甲) 約伯一直自認沒有犯錯, 他在神面前是公義的, 他的受苦與犯罪全無關係, 因此引出以利戶繼
續質問約伯.  

(乙) 以利戶在三方面反問責備約伯: (i)約伯以前所行所想, “你以為有理”(伯35:2)嗎? (ii)約伯曾”以
為你的公義勝於神的公義”(伯35:2), 意思是問約伯在神面前是公義的嗎? (iii)約伯又曾說”我不
犯罪比犯罪有甚麼好處”(伯35:3)呢?  

(丙) 以利戶要反駁約伯, 因約伯曾認為他在生活中行公義是亳無功效的, 而以利戶不單反對約伯
的論點, 並大力地証明行公義的人必有好結果.  

(貳) 因神的偉大人不能影響神(伯35:4-8) 
(甲) 以利戶要約伯仰望蒼天(參伯35:5), 先讓約伯領悟到神的偉大, 好讓他知道人所行的善或惡, 

是不會影響神的(參伯35:4-7), 而只會影響自己和周圍的人(伯35:8).  
(乙) 當以利戶反問約伯, 人行公義與否與神有甚麼關係之後, 他就直截了當地指出, 人的罪行不會

影響神的公義, 但神的公義倒是會影響人的結局的, 因為無論人行善或行惡, 對神來說是沒有
任何增減或好壞的, 但對人來說則是嚴重的問題. 以利戶指明了約伯的錯誤, 因為約伯的心中
認為, 他行公義, 應當可以一切順利, 而不會有他現有的光景的, 但他卻遭遇到惡難, 所以令
約伯灰心至極, 因而發悔氣地說, 行公義是無價值的, 因為所遭遇的與惡人所遇的沒有差異. 
以利戶的回應是要提醒約伯, 要開約伯的眼目, 讓約伯再思想他的假設是否正確, 要約伯反省. 
原來無論人行義或行惡, 對神來說, 是無損也無益; 反而對人來說, 卻是一個最重要的利害關
係的.  

(丙) 神的榮辱既然不受到人的善惡所影響, 所以神絕對不會濫施賞罰.  
(參) 因人的驕傲人不能影響神(伯35:9-16) 

(甲) 以利戶說, 人受苦時只會發出呼救哀號, 卻不曉得應向神呼救, 其實這位神是能使人在夜間歌
唱的(參伯35:9-10), 也能給人智慧勝過苦難, 這一點是走獸飛禽無法相比的(參伯35:11).  

(乙) 以利戶在伯35:10所說的, 點出了在過去幾回合的討論中, 三個朋友中沒有一人能折服約伯的
原因. 因為約伯的三個朋友, 只重於論述如何在悔改後得福或得復興等等; 他的朋友們從來不
相信, 會有無辜的人受到苦難, 他們的答案一致認為, 受苦難必定是因行惡所致. 約伯因為朋
友們的無理, 並不問情由地就攻擊他, 指責他, 而作出反擊的言論, 使得他們的討論顯得亳無
價值. 但以利戶在這裏回應這個問題, 正符合約伯的心意, 也必定能夠帶給約伯的朋友們, 還
有約伯, 一個嶄新的意念, 因為讓他們能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事情. 以利戶在伯35:9中指出, 有
些人受別人欺壓, 這些被壓迫的人, 不一定是自己所犯的罪所帶來的惡果; 他只是指出, 有人
在受壓迫或被轄制, 而認真去呼求那造他的神的話, 神的慈愛, 必能”使人夜間歌唱”(伯35:10). 
以利戶的論點, 可見他的屬靈深度; 他用了另一種眼光來看苦難, 大膽地指出苦難並不一定因
罪過, 但在苦難中的人可以歌唱, 因為是靠著神, 所以必能使痛苦化成歌聲. 以利戶這個結論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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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能給受苦的人一個安慰, 因為當面對苦難時, 至少有一個盼望, 就是可以向那位慈愛的神呼
求, 並且神能使受苦的人在苦難中, 可以發出向神的讚美.  

(丙) 但是即或有人呼求, 那只不過是惡人驕傲的求援, 是虛妄的呼求, 是毫無功效的(參伯
35:12-13).  

(丁) 所以, 以利戶勸告約伯說, 神不會忘記他的案件, 他只要耐心等候吧(參伯35:14). 以利戶同時
質問約伯說, 神既是必不眷顧惡人, 也不理會虛妄人呼求神, 而在神現在還沒有發怒, 還沒有
降刑罰的時候, 難道約伯要因著神遲遲未降罰, 而內心向神驕傲起來, 並要繼續虛妄下去嗎
(參伯35:15-16)?  

(肆) 本段的功課 
(甲) 從以利戶的講論中, 我們可以思想兩方面的應用: (i)以利戶能帶出一點最重要的信息, 就是神

是活著的. 以利戶的論點與約伯三個朋友所說的不同; 以利戶沒有爭論約伯是否需要悔改才
會得福或惹禍, 他也沒有盲目地要求約伯悔改. 以利戶的核心是要讓約伯思想何謂神, 神有甚
麼屬性, 神的獨立性與偉大的地方. 因此, 以利戶不用與約伯討論行善或行惡的種種問題, 而
是一針見血地指出, 無論人行善或行惡, 都不能對神有任何加增或減少, 反而只有人享受到其
中的祝福或咒詛; (ii)以利戶強調了神是有主權的; 無論神是否向惡人行刑, 祂都有絕對的主權, 
人不能對神的主權發出質詢, 更不可能指責神的不公平. 而以利戶所關注, 所要表達的重點, 
也是最重要信息, 乃是要約伯看見神是那位充滿慈愛的神, 祂不向惡人施懲罰, 也是看見背後
神對人的憐愛; 而向那些被惡人所害, 落在無辜的景況中的人, 他們的出路, 是向神發出求救, 
只要他們呼求神, 神必垂聽拯救他們, 並使他們可以在患難中向神發出讚美.  

(乙) 伯35:15-16說明, 人在神緘默時, 常常口出狂言妄語, 所以不少人在苦難中犯罪是常見的; 惟
願”等候他吧”(伯35:14)是信徒應付苦難的秘訣.  

 
以利戶第四次說話(伯36:1-37:24) 
(壹) 以利戶為神的公義辯護(伯36:1-16) 

(甲) 以利戶以神的代言人自居(參伯36:1), 並且展示他廣博的知識(即”從遠處引來”(伯36:3)), 要”將
公義歸給造我的主”(伯36:3), 就是要指出, 神是公義的(參伯36:2-3).  

(乙) 以利戶又自稱他的語言沒有虛謊, 並且說他自己擁有全備的知識(參伯36:4), 言下之意表示自
己是”辯論專家”, 頗有傲氣.  

(丙) 以利戶認為神有大能大智, 反對惡人, 看顧義人, 並抬舉他們(參伯36:5-7), 這表示神不會冤枉
好人.  

(丁) 以利戶又認為義人若受苦(參伯36:8), 可能是因為過犯的緣故(參伯36:9上), 神卻要以苦難使人
知道, 義人也有驕傲的行動(參伯36:9下; 又參伯33:17; 35:12). 驕傲會使人良心昏暗愚昧, 便看
不到神是要利用苦難成為”反面教材”來教訓人轉離罪惡(參伯36:10).  

(戊) 以利戶認為人若從苦難中學習順服與等候, 不頂撞神, 他必”度日亨通, 歷年福樂”(伯36:11), 
否則必遭到殺身之禍(參伯36:12-14).  

(己) 以利戶認為神用苦難作為教師(參伯36:15), 必使約伯進入更寬闊, 更肥甘的境界(參伯36:16).  
(庚) 在伯36:5-16整段經文裏, 以利戶是在說”神借著困苦救拔困苦人”; 這是一句相當新鮮的論點. 

以利戶先說明, 神絕對不藐視人, 而且處處顧念人的需要, 祂的眼目也不轉離義人. 這些話對
約伯來說, 是在安慰他, 並解決他內心的掙扎, 因為約伯常以為神再不理會他, 使他落在灰心
致極之中. 以利戶的話給約伯帶來一絲盼望, 跟著, 以利戶就說出他所看的另一個苦難之原因, 
就是除了是神要藉著苦難使人知道自己的驕傲, 並離開惡行之外, 神也藉著苦難開通人的耳
朵, 使人認識神, 明白神的心意. 因此, 以利戶勸勉約伯, 當人面對苦難的時候, 不要急促地要
離開, 反而要呼求神, 向神發出求救, 便能經歷神的引導, 出離困苦. 在這裏我們要特別留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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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利戶的苦難觀; 以利戶的觀點, 並不是偏狹於認為, 苦難必然是與犯罪有關, 或是苦難必然
是犯罪的結果. 以利戶多一層深思, 他認為苦難除了是一種警告, 使人知罪, 引導人離開罪惡
之外, 苦難也可以是一種訊號, 能使人更親近神, 因為人藉著苦難呼求神時, 便經歷神的拯救. 
因此, 以利戶強調, 苦難是要幫助人回轉, 面向生命的主, 使人向神發出呼求, 使人從對神發
出的呼求中, 經歷神的眷佑, 出離患難. 所以, 以利戶要從這段經文中提醒約伯, 不要作不義
的人, 去積蓄怒氣, 倒要呼求神, 並給約伯一線的盼望說: “神也必引你出離患難, 進入寬闊不
狹窄之地”(伯36:16).  

(貳) 以利戶勸約伯不要看重罪孽(伯36:17-21) 
(甲) 以利戶說, 約伯被惡言, 判斷, 和刑罰等”抓住”(伯36:17), 或”充滿”, 所以約伯需要: (i)不容”忿

怒觸動”而”不服責罰”(參伯36:18上); (ii)不要因”贖價”太大而不付出, 反偏行己路(參伯36:18
下); (iii)不要倚靠貲財(“呼求”字的小字)或自己的力量(“勢力”)使患難離去(參伯36:19); (iv)不
要再求死(參伯36:20); (v)不要看重罪孽(指向神的抱怨)(參伯36:21).  

(乙) 在這裏以利戶提醒約伯, 千萬不要選擇罪孽過於選擇苦難, 意思是不要因為受苦, 而去行惡, 
轉離義路. 以利戶這樣說是因為, 他發現約伯的口中已滿有惡言的批評, 甚至到一個地步, 好
像想要放棄純正而去行惡. 以利戶擔心約伯已經開始生出有如惡人一般, 對神發出怨言之聲, 
並且可能已觸動了他的理性, 對神藉著苦難的教導, 生出不順服的惡心. 因此, 以利戶焦急地
要挽回約伯; 以利戶的焦點, 不是在於約伯過去有否犯罪的問題, 而是在於針對約伯在苦難中
是否仍然持守所信的, 是否對神仍然有敬畏與順服的心. 對以利戶來說, 討論過去有否犯罪, 
是不切實際的問題; 最實際的關鍵, 是此時此刻, 即約伯現今的生命有否偏離了神. 以利戶從
來沒有攻擊約伯是否有罪; 以利戶是強調, 若有罪則必須認罪; 而另一重點是要約伯, 即或落
在苦難之中, 也不要因此而離開神. 以利戶至終的關注點, 是眼見約伯好像即將要遠離神; 他
重新勸勉約伯不可離開神, 反倒要加倍倚靠神. 這也是關懷一個人的真正表現.  

(參) 以利戶述說神的大能(伯36:22-33) 
(甲) 約伯和他的三個朋友都暢談神的偉大; 他們明白神創造的奇妙, 並因此對神發出無限的敬畏. 

以利戶當然也不例外.  
(乙) 以利戶除了要提醒約伯, 苦難的意義在於藉著苦難面向神, 並勸勉約伯千萬不可選擇離棄神

之外, 這一段經文是以利戶述說神的偉大, 而神一切的偉大作為, 都是要人得著益處. 以利戶
要約伯知道, 既然神的偉大我們不能全知, 因此苦難的意義是不可能用幾句話就可以說盡的; 
最重要的是, 一個人不管在任何的光景中, 也要對神存著一顆順服的心. 以利戶接著提醒約伯: 
“你不可忘記稱讚他所行的為大”(伯36:24).  

(丙) 以利戶提醒約伯, 神仍然是至大的那位; 至終, 神偉大的作為, 有一天”萬人都看見”(伯36:25). 
為此, 一個敬畏神的人在面對苦難時, 仍然要以神為神, 仍然要存著一顆順服神的心; 而怎樣
才能表達出對神的順服, 就是要從內心裏向神發出讚美. 說到這裏, 以利戶內心突然向神發出
敬畏之心, 因為他想到人的渺少, 神的偉大. 而神的偉大, 祂一切的創造, 無論是雲彩或是日
光, 全都是為了人的好處而設. 以利戶指出, 沒有人能夠明白雲彩如何鋪張, 也不能明白神行
宮所發出的雷聲的意義(參伯36:29). 神又如何使日光普照在地, 或是如何遮覆海底(參伯
36:30), 沒有人能明白神的作為. 但人可以從神的創造中享受神安排的好處, 如享受雨水如何
沛然降下, 並享受日光的普照中得著豐富的糧食.  

(肆) 以利戶述說神在大自然中的威嚴(伯37:1-13): 在約伯記第37 章全章, 以利戶挑戰約伯”站立思想神
奇妙的作為”(伯37:14), 並詢問約伯對神的作為領會有多少, 這也是以利戶被神的靈感動中向約伯
的呼籲, 將約伯引到屬靈的深處, 靜靜地看看神的作為, 將講論領到最高峰, 然後引出神要向約伯
說話的開始. 因此, 這章經文可以說是以利戶發言的結束, 也是神與約伯對話的引言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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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甲) 人根本不能測透神的作為; 在伯37:1-13, 以利戶特意以氣候論述了神的權能. 因為人的軟弱與
有限, 就是在面對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的大自然的氣候時, 或面對四季的變化時, 都使人顯得
束手無策. 因為人類一切的生活是否豐足, 都是有賴於上天的供應. 

(乙) 人類無論在面對秋天的過去與冬天的來臨, 雪要降在地上, 或是冬天至春天的”大雨和暴雨” 
(伯37:6)時, 人與動物的行動與生活, 都受到極大的限制, 因為惡劣的天氣中, 人的正常行動受
到阻撓, 不能如常地往外耕種, 只是呆望著上天的安排; 而動物同樣地也要臥在洞穴內(參伯
37:8)等待天氣的轉晴. 這樣, 人在這最簡單的基本需要上, 也要仰賴神, 也不能參透這樣的奧
妙, 人還有甚麼可誇的地方呢?  

(丙) 自然界的作為變幻莫測, 卻替神施行懲罰或施行慈愛; 神有絕對的自由做祂喜歡做的事, 神不
需要向人做報告或解釋.  

(伍) 以利戶呼籲約伯留心神的作為(伯37:14-24) 
(甲) 以利戶請約伯”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為”(伯37:14), 並詢問約伯領會神的奇妙有多少(參伯

37:14-20). 以利戶在伯37:14-20這段經文裏仍然以氣候作為論點, 並一連用了三個問題考問約
伯, 而這些考問也是一個諷刺, 因為這些考問的背後已有一個假設的答案, 就是”不知道”. 以
利戶詢問約伯的三個問題是: 你是否知道”閃電”(即”雲中的電光”)的因由呢(參伯37:15)? 你是
否知道”雲彩”如何形成的呢(參伯37:16)? 又是否知道”炎熱”的天氣是如何才能得到”涼快”呢
(參伯37:17)? 以利戶諷刺約伯的目的, 是要約伯知道自己的有限, 既然如此有限, 不能明暸神
創造的偉大, 又怎能與神對話, 這樣做只是在自找滅亡. 

(乙) 最後, 以利戶再論到自然界的奇妙, 其目的是要約伯明白, 與神爭論是極侮慢放肆的行為(參
伯37:21-24). 因此, 以利戶在伯37:21-24這段經文的結束中, 大意是說: 神在宇宙中既然是有主
權, 而且是公義的, 因此, 人必須要敬畏神, 不可審判或指責神, 因為神必不會顧念那些自以
為聰明的人. 以利戶的話實在滿有智慧; 他沒有迫約伯向神認罪, 他只集中一點, 就是論述大
自然中氣候的奇妙, 從而領約伯看見自己的有限. 而且以利戶與約伯的三個朋友所顯出最不
同的地方就是, 他對約伯有真正的愛. 他對約伯真誠的愛, 促使他去站在約伯的立場來思想, 
並且能在仔細聆聽約伯的說話中, 作出對約伯適當的回應.  

(陸) 本段的功課 
(甲) 神看顧義人是恒久不變的真理(參伯36:7); 義人若受苦, 必有神特許的旨意, 若是因罪受苦, 苦

便成為使義人轉回的工具(參伯36:10), 轉回後的福樂是萬金難換的(參伯36:11,16). 惟願受苦
的信徒能聽到”火後有微小的聲音”(王上19:12), “荊棘可燒, 卻不燒毀”(參出3:3), 要切記不將
神以痛苦為教育的工具輕忽了.  

(乙) 人既然不能明白大自然的神奇, 也難明白痛苦的奧秘, 因此在苦難臨到時, 必須耐心等候神來
揭曉苦難的目的, 正如雨後必有青天(參伯37:21), 黑暗必會過去, 神的美旨終必顯明, 因為神
必不苦待義人(參伯37:23).  

(丙) 全段的主旨乃是以利戶要約伯多思想神奇妙的作為, 因為神是一位知識全備的偉大教師, 在
神的創造裏充滿了隱藏的教訓; 人太渺小了, 不足與神爭辯, 況且神充滿信實與慈愛, 祂做事
也絕對公平, 從來不無故苦待人.  

 
以利戶說話的總結: 基督徒的愛也是同樣, 真正的愛是有一個清楚的目標的, 就是要將人挽回, 而挽回
這個生命, 目的是要他歸向神. 因此, 挽回人的人不能單以自己的喜好, 或個人的標準, 來作為導引; 必
需以對方為中心, 聆聽對方真正的問題, 以坦誠有效, 並用能被對方接受的方法來領對方返回神的面前, 
這才是真正的愛. 約伯的那三位年長的朋友, 最大的錯誤是他們最愛的是他們個人的原則立場, 過於對
約伯的愛. 因此, 他們的主觀, 阻止了他們對約伯的愛, 卻增加了對約伯的漠視, 因而產生在過去三回
合的對話中, 那不愉快的收場. 而以利戶最大的不同, 是他真誠關懷約伯, 從他對約伯的回應中可見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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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非常清楚約伯的言論, 因此, 以利戶討論的重點, 不在於約伯的苦難的原因是否源於約伯犯罪, 而重
於討論約伯現今是否失去了信心, 是否失去了對神的敬畏, 以致影響了他與神的關係. 現把以利戶挽回
約伯的步驟, 列舉如下:  
(壹) 默默地聆聽受助者的心聲與真正的問題.  
(貳) 撇開個人的成見, 集中將注意力放在受助者的需要上.  
(參) 不將個人的評論加諸於對方的身上, 以對方為中心, 將對方的問題一層一層地解開.  
(肆) 解開問題後, 逐一幫助受助者了解自己的問題, 並嘗試用中肯的角度來幫助他解決.  
(伍) 最重要的, 是讓受助者將焦點集中在神的身上, 這才可以看見神的作為.  
(陸) 願我們也成為最好的幫助人的人, 而且在幫助人時被主使用, 有能力領人歸向主, 並從幫助人中, 

自己同樣得著神所賜的福, 更深認識偉大的神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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